
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兒童節系列活動 

「自主 show，fun 心玩」實施辦法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3臺北兒童月「永續愛 Taipei自主 fun心玩」系列活動總實

施計畫。 

二、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創校 117周年校慶暨學習博覽會實施計畫。 

貳、 實施目的 

一、引領學童築夢與追夢，涵養實現目標的意志與勇氣。 

二、藉由觀摩體驗與學習，提昇藝術欣賞的能力與氣質。 

參、 實施對象與展演人數規定 

一、本校師生及學生家長，凡具有才藝，愛秀、敢秀者，皆可報名。 

二、每組展演團體，學生報名人數不拘。 

三、本項活動以學生為主體，家長若報名參與展演，人數不得超過各展演團體總人數的

1/2。且家長應充分配合活動時間。 

肆、 活動期程 

一、報名日期及報名地點：3/6(一)～3/10(五)(報名表詳附件)，請將報名表交至學務處 

二、展演時間及場地公告：3/21(二)公告於學務處前 

三、「自主 show」日期：3/27(一)～3/29(三) 的下課時間 

四、票選優秀展演團體投票日期：3/27(一)～4/1(五) 

五、票選優秀展演團體投票結果公告：4/11(二)公告於學務處前 

六、頒發優秀及參與展演團體獎狀及獎品：於 4月份兒童朝會中頒發獎狀 

七、票選摸彩：4/10(一) 第二節下課 1010-1030於學務處進行票選摸彩 

伍、 「自主 show，fun心玩」展演時間、場地與方式 

一、展演日期為 3/27(一)～3/29(三)，展演時間如下： 

 3/27(一) 3/28(二) 3/29(三) 

第一節下課 0920-0930 ˇ ˇ ˇ 

第二節下課 1010-1030 ˇ ˇ ˇ 

第三節下課 1110-1120 ˇ ˇ ˇ 



二、展演區依校區分成兩大區 

地點 
低、高年級展演區 中年級展演區 

新孝悌樓 綠大地 

說明 

1. 報名後，由學務處分配展演日期、時間及場地位置，每個團體可排班展演次數視

報名團體數決定。 

2. 若遇雨天，團體可視表演內容決定是否演出。 

三、展演方式 

1. 各展演團體應先備好服裝、道具、音樂(含播放器材)…等(依需要自行準備)，

依學務處公告日期、時間及場地，自行進入展演區進行展演。展演場地不提供

麥克風、音響等。 

2. 進行鋼琴演奏者需自行準備電子琴 (本校活動中心鋼琴因過舊效果不佳，不開

放使用。) 

3. 展演前，應懸掛學務處製發核可的「展演許可證」方能進行展演。(學務處會在

各展演區場地放置立牌，供展演團體懸掛許可證) 

4. 展演團體應於展演場地前方放置「投票箱」，供觀眾投票以票選最佳展演團體。

「投票箱」請各展演團體自行製作。 

5. 節目長度建議為 3～5分鐘，在展演時間內，可進行 1至 2次演出(以 10分鐘為

例，含準備時間)。 

6. 展演當日，家長可從旁提供協助。報名參加展演的家長可參與展演(請更換訪客

證進入學校)，未報名者不可參與展演。 

陸、 票選優秀展演團體與摸彩活動 

一、票選「優秀展演團體」： 

1. 凡內湖國小師生每人發給 5張選票。展演期間，依據個人實地觀摩與感受，精

選 5個「優秀展演團體」，將選票投置在該展演團體的投票箱內。 

2. 每人投給每個展演團體最多 1票，超過時以廢票計。 

3. 展演團體每日自行統計票數，並將選票交付學務處留存及統計(最遲應於

3/31(五)放學前交至學務處訓育組)。 

4. 依票選結果，擇定「優秀展演團體」數團，頒發獎狀獎勵之。 

二、摸彩活動：參加票選活動者，由學務處進行摸彩，發給紀念品。 

柒、 本活動所需經費，由校內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捌、 本辦法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處室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: 



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「自主 show，fun心玩」－報名表 

節目 
類別：                  

細目：                  
節目名稱  

配樂 
□無  

□有,請自備 CD片及 CD機 
配樂曲名  

演出時間 ________分________秒 演出人數         人 

演 

出 

人 

員 

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

組長    

副組長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說明： 

一、 節目類別、細目填寫 

類別:舞蹈、音樂、說唱藝術、傳統藝術、戲劇、表演藝術…等 

細目:古典舞、現代舞、民俗舞；合唱、太鼓、陶笛演奏、小提琴合奏、

管樂合奏、烏克麗麗；武術、扯鈴；魔術、手語表演…等 

二、 節目每次的展演時間建議以 3~5分鐘為限，含準備時間不超過 10分鐘 

三、 報名日期：3月 6日(一)～3月 10日(五) 

四、 報名地點：學務處訓育組 

五、 家長參與演出時，請在報名表班級欄中註明「家長」 

六、 表演內容簡介：（請以 50~100字敘述表演節目內容，未填寫恕不接受報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名表填妥後，自行影印一份留存，正本於 3月 6日(一)～3月 10日(五)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

 


